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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113年辦理律師事務所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、資武

擴業務監理報告 

壹、法律依據 

    律師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辦法（下稱洗防辦法）第18

條第1項規定：「法務部應以風險為基礎進行監理，並應自行或委託

律師公會每2年進行現地或非現地查核。」 

貳、監理程序 

為符合洗防辦法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方式，本部依辨識律師事

務所之風險，再依風險評估結果，擇定現地或非現地查核進行。 

本部依據「律師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指引」（下稱業

務指引）1規定，參照整體執業律師人數、事務所規模、交易形態、

業務性質、地理位置等為風險因子，以事務所規模達12位以上律師，

且事務所業務涉有洗錢防制法第5條第3項第3款及第4款規定之指

定業務等因子作為辨識基礎，擇定35所律師事務所，請其以111年

112年營運活動為判斷基礎，自行或參考本部全球資訊網/防制洗錢

與打擊資恐專區/律師AML專區）業務指引中公布之「風險評估報告」

格式2，填復風險評估報告。 

參、辦理事務所風險評估報告剖析 

經蒐集35所律師事務所之風險評估報告，各事務所分別就1.客

戶風險、2.產品、服務及交易風險、3.地理風險及4.交付管道及商

業慣例等4個面向進行評估，並敘明針對辨識出之風險，事務所採

取之降低和控制措施。 

以下就律師事務所填復之風險評估報告，剖析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業務指引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/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區/律師 AML專區）網址：

https://www.aml-cft.moj.gov.tw/ 
2
 風險評估報告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/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區/律師 AML 專區）網址：

https://www.aml-cft.moj.gov.tw/ 
 

https://www.aml-cft.moj.gov.tw/
https://www.aml-cft.moj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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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客戶風險 

（一）風險報告 

多數事務所有外國客戶，少數事務所有重要政治性職務人

士客戶、難以界定實質受益人之法人客戶、具犯罪背景客戶及

由代理人進行指定交易情形。 

通常事務所採取之抵減及控制措施包括： 

1.取得客戶資金來源或財產有關訊息，於業務關係中持續或定

期監控風險。 

2.契約需由客戶親自簽名或蓋章。 

3.客戶為代理人，需先瞭解代理事實及代理人身分，並需出具

委託書及檢核身分證明文件；如涉及外國客戶，則藉由外國

法律事務所協助進行洗錢防制相關查核程序。 

4.具犯罪背景客戶則透過查詢公開資料檢索系統，以評估酬金

來源，並採取面對面方式，確認客戶身分文件。 

5.事務所自行界定風險等級，如一定金額以上需取得額外資金

或財產來源訊息。 

   （二）剖析結果 

律師事務所就「客戶風險」部分，雖涉有外國客戶、重要

政治性職務人士、法人客戶、犯罪背景、代理人等風險指數較

高之情形。惟查律師受當事人委任，當事人之類型因委任案件

而有不同，事務所認客戶風險指數較高時，即採取適當之抵減

或控制措施，此項風險可認達高度控制有效性。 

二、產品、服務及交易風險 

（一）風險報告 

少數事務所有同意以現金付款情形，極少數事務所有進行新

臺幣 1.5億元以上大額交易，未有協助客戶設立不易辨識所有人

或控制者之複雜法律結構、商業形態及協助客戶設立外國管轄或

臺灣管轄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(OBU)等法律結構、商業形態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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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事務所採取之抵減、控制措施包括： 

1.由管理階層確認其身分及資金來源才接受委任。 

2.事務所不經手款項收付。 

3.大額交易另要求額外資訊，例如交易型態、資金取得方式、支

付方式等，以利查核及控管。 

   （二）剖析結果 

事務所之「產品、服務及交易風險」，僅有少數有現金及極少

數的大額交易情形，並無協助客戶設立不易辨識所有人或控制者

及設立外國管轄或臺灣管轄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(OBU)等法律

結構及商業形態，整體風險指數不高，針對現金或大額交易已採

取適當之抵減、控制措施，此項風險可認達高度控制有效性。 

三、地理風險 

（一）風險報告 

極少數事務所之客戶或資金，有來自金融保密指數前 20 名

情形，未發現有客戶或資金來自被金融行動工作組（FATF）確認

為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分子具有技術性缺失之國家或受到

FATF聲明約束之地區、未有提供資金給恐怖分子或支持恐怖活動

及來自高層貪污或其他犯罪活動等情形；通常事務所採取之抵減

措施包括： 

1.業務關係中持續監控風險。 

2.要求額外資訊確認客戶身分。 

3.要求額外資訊瞭解交易及資金來源情形。 

4.取得合夥人或管理階層許可。 

   （二）剖析結果 

事務所之「地理風險」，僅有極少數來自金融保密指數前 20

名情形，並無有來自高風險地區情形，整體地理風險指數不高，

且已採取適當之抵減、控制措施，此項風險可認達高度控制有效

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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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交付管道及商業慣例 

（一）風險報告 

少數事務所有進行非面對面交易、有來自第三方轉介之客戶、

及有短期或兼職之員工情形，通常事務所採取之抵減措施包括： 

1.保存第三方轉介客戶相關紀錄。 

2.來自第三方轉介之客戶，亦需確認客戶本人身分，包含身分證

件核對、面談、電話或視訊確認。 

3.定期追蹤案件進度。 

4.透過外國律師事務所協助查核外國客戶身分文件。 

5.透過檢索集保中心資料庫，確認客戶身分。 

   （二）剖析結果 

事務所之「交付管道及商業慣例」，僅少數有無法面對面交易、

第三方轉介客戶及短期或兼職之員工情形，風險指數不高，且已

採取適當之抵減、控制措施，此項風險可認達高度控制有效性。 

 

肆、現地監理情形 

本部依據事務所風險評估報告，剖析個別律師事務所的風險等級

（包括風險及抵減措施）後，認宜採現地查核方式進行監理，因此，

本部擇定 5所事務所，並擬訂「113年查核律師事務所辦理洗錢防制

及打擊資恐業務實施計畫」，由本部、全國律師聯合會及事務所所在

地之地方律師公會人員共 5人組成查核小組，分別於 113年 8月及 9

月進行現地查核。 

查核之事務所由主持律師、合夥律師及專責律師代表說明該所辦

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之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之建立及執行情

形，包括事務所規模、交易形態、業務性質等，及提供與內部控制、

稽核制度相關之資料，並與查核小組進行意見交流，查核時間約 2小

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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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發現，為避免利益衝突，律師接受委任前，均會先行確認客

戶身分，如發現受任案件涉洗錢防制法指定業務，則進一步依法進行

客戶審查，甚至有律師事務所採逐案進行，並由專責律師進行二次確

認，對無法面對面外國客戶，會採取視訊方式確認身分，亦有事務所

會定期至國外與外國客戶面對面核實身分；多數事務所表示不接受過

路客戶。 

有關可疑交易申報部分，事務所解釋，律師基於與客戶間之保密

義務，如發現客戶為高風險情形，多採取拒絕接受委任或中止委任，

故未有申報可疑交易情形。 

又事務所表示，我國商業習慣，多數法人仰賴企業內部員工或會

計師辦理企業合併、大型交易，律師僅協助撰擬合約，少有委任律師

參與全程交易情形，亦不經手金流。 

對事務所員工或受僱律師，多數會透過前事務所、前雇主、學校

等進行調查，甚至要求提供無犯罪證明文件，以作為進用人員參考。

為強化律師、同仁洗錢防制意識，會定期辦理相關教育訓練，大多數

事務所對經手案件採全面紀錄留存。 

經查核事務所之內部控制、稽核制度均符合律師辦理防制洗錢及

打擊資恐作業辦法規定。 

伍、結論 

本部依洗防辦法及業務指引進行監理，由事務所提供之風險評估

報告可知事務所之業務種類、交易對象、交易方式多元且頻繁，易有

被洗錢及資恐等犯罪份子濫用之風險，然大部分事務所具高度風險意

識，並遵守洗錢防制法、洗防辦法及業務指引等相關規定，對同仁提

供洗防等教育訓練，並做好內部控制及稽核規定，有效控制風險。 

 


